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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第 129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3 年 11 月 28 日 下午 14 時 15 分 

地點：第一教學研討室 

主席：王本榮校長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記錄：劉琇雅 

壹、 主席致詞 

二十週年校慶在演繹人員及校慶工作團隊幸福的付出下，終於圓滿

完成，也讓外賓為之驚艷讚歎。 

國務中心及教務處陸續至海外各地招生，招生現場許多人反應對英

美系有興趣，但是看不到英美系的英文網頁內容，請各系所儘快完成易

讀的英文網頁，最近會到印度、印尼、馬來西亞、越南及中國招生，期

望系所及行政單位攜手，多管齊下進行招生工作。 

在慈濟基金會的支持下，本校大學部及慈濟技術學院應屆畢業生考

取並就讀本校碩士班學雜費全免，並提供獎學金，此政策為學校招生注

入強心針。教育部規定連續三年新生招生率未達 70%將減招，減招的名額

無法再恢復，對學校影響極大。 

在日本偶遇胡志明外語學校校長，該校多年前曾與本校簽訂合約，

東語系及醫資系可規劃與該校建立實質的交流合作計畫，期望各系所主

管更加主動的與教務處及國際中心招生團隊聯繫，積極進行海外招生。 

貳、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 

一、  103 學年辦學績效指標案 103.11.20 公告周知 秘書室 

二、  修訂 103 學年行事曆 103.11.4 公告周知 教務處 

三、  調整碩士班報名費 相關報名資訊已公告

於招生網站及學校公

告周知。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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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各單位報告 

一、秘書室范德鑫主任： 

感恩大家通力合作使校慶圓滿落幕。昨天將慈大二十週年特刊呈給  

上人，獲得 上人讚許。中文特刊感恩徐信義主任、何昆益老師、傅維

信老師及胡朝景老師，經過多次的編輯會議討論及整稿校對，趕在期限

內付梓，對於特刊內容若有不盡滿意之處，請多原諒。英文特刊也在林

學仁師兄邀集校內外多位教師，特別是英美系多位教授及志工幫忙下，

如期完成。 

校慶紀念袋慈大分配 1000 個，已售完，包含義賣收入，各校合計近

300 萬入教育帳戶，感謝大家響應。 

11 月 24 日林碧玉副總、張芙美校長、賴志嘉主任及本人拜訪教育部

因應碩士班報名費減收情形，擬訂

酌減招生試務工作費配套措施，提

送招生委員會討論。 

擬提 103.12.3  104

學年度第 3次招生委

員會議討論。 

四、  法規增修訂案： 

1.運動績優生輔導管理辦法 (訂定) 

2.磨課師（MOOCs）計畫推動小組設置

要點 (訂定) 

3.辦理招生考試試務工作津貼支給

要點 (修正) 

4.國際交換學生甄選辦法  (修正) 

5.辦理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作業要點 

(修正) 

6.學生赴海外短期研修外語課程補助

辦法 (修正) 

7.學生海外交流補助辦法 (修正) 

8.生物醫學全英語學分學程獎學金設

置辦法 (修正) 

9.國際學生助學金設置辦法設置辦法 

10.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  (修正) 

103.10.29 公布實

施，並更新法規資料

庫。 

體育中心 

教資中心 

教務處 

國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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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衛福部，商討有關增設藥學系及護理系增班事項。 

二、後中醫系林宜信主任： 

感恩有機會全程陪伴廣西中醫藥大學、福建中醫藥大學、上海中醫

藥大學姊妹校貴賓參加校慶活動，貴賓對本校學生人文、品格及專業教

育深具信心，歡迎本校畢業生就讀該校碩、博士班。 

三、許木柱副校長：  

校慶系列活動：12月 11~13 日「2014 國際解剖暨細胞生物學會議」，

12月 20 日慈濟人文靜思語編輯會議。 

人社院演藝廳對面空間規劃為兼具教室及聯誼的多功能空間，每週

三天安排慈濟師兄姊駐點，備有咖啡茶水點心，歡迎師生利用。 

四、醫學院鄭敬楓副院長：歡迎報名 2014 第四屆慈濟醫學教育日 

時間：103 年 12 月 6日  

地點：花蓮慈濟醫院協力一樓協力講堂 

主辦單位：慈濟大學、花蓮慈濟醫院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慈濟大學講座教授設置辦法」部份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 103 年 9 月 9 日主管會報共識決議：建請人事室研議修正本校講座教

授設置辦法，原則上擬以校內委員會審查機制取代專家外審機制，必要

時經委員會評估仍可採行專家外審。 

二、 參考其他學校相關法規如【附件 1】。 

「慈濟大學講座教授設置辦法」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推薦方式：  

一、由本校各學院(含共同教育

處)推薦，經講座遴聘委員會審查

第三條  推薦方式：  

一、由本校各教學研究單位推薦，

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

參照主管

會報決議

修正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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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後，報請校長敦聘之。 

二、由校長推薦，經講座遴聘委

員會審查通過後報請校長敦聘

之。 

符合前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者：得

由校長聘任，並提案至校級教師

評審委員會備查。 

後，報請校長敦聘之。  

二、由校長推薦，經校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報請校長敦聘

之。  

符合前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者：得由

校長聘任，並知會校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 

方式 

第四條  講座遴聘委員會由校長

聘請校內外學者專家五至七人組

成任務性委員會，並以校長擔任

召集人。 

講座遴聘委員會依據被推薦者個

人學經歷、完整著作目錄、重要

著作抽印本、具體學術成就證明

與其他相關資料等進行審查。必

要時，仍可採行專家外審，作為

審查參考。 

第四條  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

審查，應依講座推薦人選之研究領

域，將其資料送該領域二至三位傑

出學者專家評審。審查意見提供校

教評會委員參考。  

講座之評選需達三分之二以上委

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

以上同意為通過。  

以上資料包括個人學經歷、完整著

作目錄、重要著作抽印本、具體學

術成就證明與其他相關資料。 

參照主管

會報決議

修正審查

機制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修訂時亦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

議，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刪除「行政

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處 

案由：修正「慈濟大學辦理學生基本能力檢測工作津貼支給要點」第三點條文，

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使現行辦法與實際作業情形一致，建議修訂部分條文。 

1.修正「閱卷費」：修正為依據「慈濟大學辦理招生考試試務工作津貼支給

要點」第三條第四款規定，每份 50元，閱讀若為讀卡則不支閱卷費。 

2.新增「試務人員工作費」:依據「慈濟大學辦理招生考試試務工作津貼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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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要點」第三條第一款規定，工作時間不及 4小時則為 1,000 元。 

二、以校定畢業門檻「國語文基本能力檢測」為例，每梯次考生約 700~800

人，兩校區同時施測，建議至少需 2名試務人員協助考試推動。一學年擬

新增預算 2000 元，經費來源為教學卓越計畫。 

三、依第 128 次行政會議決議提送 103/11/11 第 7次主管會報討論，修正條文

如下。【附件 2-說明簡報】 

「慈濟大學辦理學生基本能力檢測工作津貼支給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檢測工作津貼最高支付標準： 

(二)閱卷費：依「慈濟大學辦理招生

考試試務工作津貼支給要點」辦理。 

(三)監考費用： 

1、國語文(含作文及語文測驗，100

分鐘)，600元。 

2、基礎資訊(含word、excel、

powerpoint三節，每節40分鐘)，

1500元。 

(四)試務人員工作費：依「慈濟大學

辦理招生考試試務工作津貼支

給要點」辦理。 

(五)場地佈置費：請工讀生協助，每

間考場以請2名工讀生工讀1小

時為限。工讀金依學校規定支

給。 

(六)檢測委員會及試務工作人員誤

餐費：每人每次以70元為限。 

三、檢測工作津貼最高支付標

準：  

(二)閱卷費：依當年度預算，

提送相關會議討論。 

(三)監考費用： 

1、國語文(含作文及語文測

驗，100分鐘)，600元。 

2、基礎資訊(含word、excel

、powerpoint三節，每節40

分鐘)，1500元。 

(四)場地佈置費：請工讀生協

助，每間考場以請2名工讀

生工讀1小時為限。工讀金

依學校規定支給。 

(五)檢測委員會及試務工作人

員誤餐費：每人每次以70

元為限。 

1.修改第

二款閱卷

費內容 

2.為因應

全校性基

本能力檢

測考試需

求，爰新增

第四款條

文。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語言教學中心 

案由：「慈濟大學語言教學中心績效管理及獎勵辦法」草案，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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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華語文教育機構績效管理及獎勵要點」，本中心獲頒教育部

102 年華語中心績效獎勵金新臺幣 30 萬元整。 

二、依該要點規定，且同時參照103年09月29日臺教文(六)字第1030142004M

號函中指示之「獲獎學校必須同步建立校內華語生招生績效管理機制，

並經校內相關行政程序通過」制定本辦法。 

決議：原草案第二條併入第一條，並刪除第四條第四款第四目範例，修正後通

過。 

慈濟大學語言教學中心績效管理及獎勵辦法 

103 年 11 月 28 日第 129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語言教學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強化績效管理制度，增進業

務效能，提高行政服務及教學品質，依據教育部「華語文教育機構績

效管理及獎勵要點」，特訂定「績效管理及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績效管理分為三部分： 

一、設定績效目標：配合教育部及本校政策，每年擬定本中心未來 3-5

年績效目標，並於教學諮詢委員會提報。 

二、建立跨單位檢討合作機制：每學期召開一次教學諮詢委員會，報

告本中心績效成果、下學期績效目標達成具體做法等，並進行跨

單位合作策略研擬及檢討溝通，打破單位框架整合各單位專業資

源，以解決運作中實際面臨之問題。 

三、建立績效獎勵金制度：針對本中心行政推廣組、華語教學組人員

擬定績效獎勵金制度，給予同仁實質的鼓勵。 

第三條 獎勵對象為本中心行政推廣組、華語教學組之專兼任行政及教學人

員。 

一、本中心行政推廣組、華語教學組專任行政及教學人員，任職滿一

年(含)以上且無懲戒紀錄者。 

二、本中心華語教學組兼任華語教師，連續任教滿一年(含)以上且每

季學員回饋皆達 85 分(含)以上者。 

第四條 績效獎勵金核發指標及原則： 

一、教育部「華語文教育機構績效管理及獎勵要點」績效獎勵金：本

中心招生績效獎勵金金額按教育部核發之獎勵金 10%為計算標

準，由學校配合統籌款預算提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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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該年度若無獲頒教育部獎勵金，本中心行政推廣組、華語教學組

之專兼任行政及教學人員則無法獲得該年度績效獎勵金。 

三、本中心行政推廣組、華語教學組專任行政及教學人員核發原則：

獎勵金總額按全中心受獎人數平均後金額與予獎勵。  

四、本中心華語教學組兼任華語教師核發原則： 

(一)獎勵金總額按全中心受獎人數平均數*兼任華語教師受獎人

數後，為該次兼任華語教師群受獎總金額。 

(二)兼任華語教師群依學生整年回饋平均分數歸入分級並排名，

分級採三級制：100 分至 95 分為 A 級、94 分至 90 分為 B 級、

89 分至 85 分為 C 級。 

(三)最後按比例計算各級受獎教師獎勵金金額，同級同分者將均

分該級獎勵金。 

第五條 績效獎金配合教育部發函時程進行，由本中心主任建議相關人員之獎

勵金，陳請校長核定後核發。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第八條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為鼓勵慈濟技術學院報考本校碩士班以提升本校碩士班之註冊率。 

「慈濟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為鼓勵本校大學部及慈濟技術學院

優秀學生選擇本校就讀，本校及慈

濟技術學院應屆畢業生經本校碩士

班甄試或考試錄取者，碩士班學雜

費全免(以二學年為限)，本校大學

部及慈濟技術學院畢業成績為前

50%者，碩士班第一學期頒發獎學金

2萬元(學期中分月支付，每月 5000

元×4 個月)。碩士班第二學期由碩

士班主任(所長)召開審核委員會依

第八條  

為鼓勵本校大學部優秀學生繼

續留在本校就讀，本校應屆畢業

生經本校碩士班甄試或考試錄

取者，碩士班學雜費全免(以二

學年為限)，本校大學部畢業成

績為前50%者，碩士班第一學期

頒發獎學金2萬元(學期中分月

支付，每月5000元×4個月)。碩

士班第二學期由碩士班主任(所

長)召開審核委員會依學期成績

欲 鼓 勵 慈

濟 技 術 學

院 優 秀 學

生 選 擇 就

讀 本 校 以

提 升 本 校

碩 士 班 之

註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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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成績推薦名單，頒發獎學金 2

萬元(學期中分月支付，每月 5000

元×4 個月)。 

推薦名單，頒發獎學金2萬元(學

期中分月支付，每月5000元×4

個月)。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正「慈濟大學辦理隨班附讀作業要點」第四條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依教育部 103 年 10 月 17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30145167B 號令，配合其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八條第一款內容(大學學士班及

專科學校隨班附讀人數,以六人為限) ，提案修正「慈濟大學辦理隨班

附讀作業要點」第四條隨班附讀人數限制。 

「慈濟大學辦理隨班附讀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隨班附讀人數限制： 

一、大學部每一課程隨班附讀人

數，得由各系教學單位自

訂，以六人為限。 

二、研究所隨班附讀人數，以五

人為限。 

三、如前述課程之教室的容量低

於可招收人數﹙含校內正式

學生及修讀學員人數﹚，則

以該教室之容量扣除校內正

式學生修讀人數之差額為

限。 

第四條  隨班附讀人數限制： 

一、大學部每一課程隨班附讀人

數，得由各系教學單位自訂，

但以不超過十人為原則。 

二、研究所隨班附讀人數，以五人

為限。 

三、如前述課程之教室的容量低於

可招收人數﹙含校內正式學生

及修讀學員人數﹚，則以該教

室之容量扣除校內正式學生

修讀人數之差額為限。 

修正隨班

附讀人數

限制。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環安中心    說明人：輻射防護委員會謝坤叡主委 

案由：修正「慈濟大學輻射防護管理組織設置辦法」第四條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修正委員會人員組成之員額數，考量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的部份設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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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較不易有異動性，以致委員遴選不易，經電洽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

射防護處承辦人員後，已確認可由各機構自行調整人數員額，使委員會

得以順利運作，因此調整辦法第四條委員人員組成之員額數。 

「慈濟大學輻射防護管理組織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由校長（或

其指定代理人）擔任主任委員，

另設置委員六至八人，必要時得

邀請相關人員列席，委員由下列

人員組成： 

一、相關部門主管一至二名，產

生方式由校長指派並隨職務

異動而更替。 

二、曾操作使用放射線物質老師

二至四名，產生方式由使用

老師互相推選產生。 

三、輻射防護業務單位之人員一

至二名，產生方式由校長指

派並隨職務異動而更替。 

第四條 

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由校長

或其指定代理人擔任主任委

員，另設置委員六人，必要時

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委員由

下列人員組成： 

一、相關部門主管二名，產生

方式由校長指派並隨職務

異動而更替。 

二、曾操作使用放射線物質老

師二名，產生方式由使用

老師互相推選產生。 

三、輻射防護業務單位之人員

二名，產生方式由校長指

派並隨職務異動而更替。 

修正委員人數 

決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15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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